AP B R AE R T
114# & 5 % 1350
o 2 4 EgR
w O - S
Sy EARFTFIAL %uaifi’#ﬁ4 At Y 3 EI13E122 3
p i\lelBﬁfia L3 51077158 2 dedid » At ™
3 2
B E o
AR TR
= o
- RPAEAeRALFLAFREZER > FHGFR2RA LR
FIFET > Rdpi2 123025 PP 2 o % 4%*\,“”— HEARFRE
%Ui’%ﬁwﬂ%%*=v ¥ u‘ﬁ%ﬁhw’%¢¢%ﬁi
E LL}E%“L7 P 2t E o Wikt
P F A RAIRFFT ﬁ@’TﬂﬁaﬁﬁimpMﬁﬁ
E 294 o o L A/T}E%Fjg»7 3EH j a.*{]?éﬁ d 3L
APRASFEILZ T 0 M FfEA (BB 2IRD6E ST F T4
BN DT# SFF T8 2R 5 KF‘@) °
S oFRAR v L pEHA B R RBg e O i A St R
F113#27 4= % b & **{%ﬁ“&ﬁwa%"?FﬁB—ﬁ-
BY b Gluindk » #r3t]13#107 31 P 233 s A 2
PRAE M AAT o N FLA A DG e B 0 X R A g

S48 1,000 d FLl 4 f I

hn
\ -nL
%ﬂk
=
o

IRAP R T CRiTRE A RE AT ]
5w ik 5 PR ¢ R e R T L AR
‘;‘ﬂ‘}ﬂr) el 5—*—%2-%‘%1#,} 2 A o A A T AR ¥ A
,!‘Z_F BEk4 P8 > o4 WPEd FFZagpd 2T 5>
ﬁii% FRAEFATFPERFMGEE LB AL LEF - F
Rz eAct o TP D R T AR o

tﬂ*m-

I

> AP ﬁ&@”#@ﬁ AR L AR ,1?7; gbu/ff%gk
#E s mEmT AEdE mw;,e% ¥ 1231020 B
FRREL G AR R A LR 2L Wit A

4
3
3

K[y

B

o g

F

=
|

/

%— 7



ARIAGE - RSP RE S (A A
,;ﬁmm%%iiﬁéﬁ@ ?iﬁ R
2 é\' B

i%

UBE S AR T E A R R DL BB Rt R
gﬁg%ﬁq%ﬁ‘ii ’ L F;'q?gﬁ_,ﬂ'i 9 “‘—j J}'T’-Lr/‘::, A f%#&ﬂ':?&?‘/‘\\

ﬁ’ﬁ&ﬁiw%ﬁA
k¥ 245 ¥ 198 3
e §FRZmEMEREMEEF* A0l 2 52347 o
CIFCEAR N X

R AERE LA
R OTE L $ 245§ 198
4975 $ 198 ~ $ 7858 » $ % drd
S R AV R o2l

}
n &
FeAEAL S TR AL ERRETEET o ijfjv I SRER ZTE A N
I f @
o~ ZE2NE 2 kjE R *
P ' k2
#

I=q

P RGER R AT
4o % Fjiﬂxi\ T WEMN X AP e AEFRE10p oo g H 2
REG A FLED ow A ML AR (B8 A- P2 S
PR BB LRLE007) o HEARFT

WEFTRP AR FELRLG RR EREE ST

v ®] 114 = 2 A 21 P

it
gL

AL IR LA REEJF6%
B % Ep | Z4578

-
it
=
B!
=
_H).

pant
~
She
|
:nti': K
Sl N

~ | TH200676

1 |113#107 31p | =4% | 10,000, 00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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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3號
抗  告  人  張皓閔  
相  對  人  蔡秀卿  
上列當事人間因本票裁定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3日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1077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執票人向本票發票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票據法第123條定有明文。又按本票執票人依上開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許可對發票人強制執行，係屬非訟事件，此項聲請之裁定，及抗告法院之裁定，僅依非訟事件程序，以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如發票人就票據債務之存否有爭執時，應由發票人提起確認之訴，以資解決（最高法院56年台抗字第714號、57年台抗字第76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與其前配偶連文仁明知抗告人前於民國113年2月初次中風急診送醫急救住院治療，於同年3月再度中風住院治療，卻於113年10月31日23時許約抗告人至南投縣草屯鎮洽商，於抗告人到達約定地點後，又將抗告人押至高雄不明地點，並由連文仁毆打抗告人，致抗告人牙斷1顆及口鼻流水，後脅迫抗告人簽立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否則將繼續毆打抗告人。抗告人因遭相對人施以上開暴力脅迫，心生恐懼無力反抗及無自由意識下，簽立系爭本票，實則兩造間無任何借貸關係及業務往來等語。爰依法提起抗告，並聲明：原裁定廢棄。
三、經查，相對人執有抗告人簽發之系爭本票，並載有免除作成拒絕證書，詎經提示未獲付款，依票據法第123條規定，聲請准許就票面金額及依法定年息計算之利息，對抗告人強制執行等情，已據提出本票1紙為證。依形式上觀察，系爭本票已具備票據法第120條所定本票各項應記載事項，原審據以准許，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雖為前開抗辯，惟此屬實體權利義務之爭執，依前開說明，應由抗告人另行提起訴訟救濟解決，並非本件非訟程序所得審究。從而，本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非訟事件，依法應由關係人負擔費用者，法院裁定命關係人負擔時，應一併確定其數額，非訟事件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爰依法確定本件抗告程序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由抗告人負擔。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奕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一份及繳
納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經本院許可後始可再抗告，
前項許可以原裁定所涉及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者為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張祐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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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3年10月31日

		未載

		1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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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3號

抗  告  人  張皓閔  

相  對  人  蔡秀卿  

上列當事人間因本票裁定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3

日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1077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執票人向本票發票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後強

    制執行，票據法第123條定有明文。又按本票執票人依上開

    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許可對發票人強制執行，係屬非訟事件

    ，此項聲請之裁定，及抗告法院之裁定，僅依非訟事件程序

    ，以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

    之效力，如發票人就票據債務之存否有爭執時，應由發票人

    提起確認之訴，以資解決（最高法院56年台抗字第714號、5

    7年台抗字第76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與其前配偶連文仁明知抗告人前於民

    國113年2月初次中風急診送醫急救住院治療，於同年3月再

    度中風住院治療，卻於113年10月31日23時許約抗告人至南

    投縣草屯鎮洽商，於抗告人到達約定地點後，又將抗告人押

    至高雄不明地點，並由連文仁毆打抗告人，致抗告人牙斷1

    顆及口鼻流水，後脅迫抗告人簽立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

    系爭本票)，否則將繼續毆打抗告人。抗告人因遭相對人施

    以上開暴力脅迫，心生恐懼無力反抗及無自由意識下，簽立

    系爭本票，實則兩造間無任何借貸關係及業務往來等語。爰

    依法提起抗告，並聲明：原裁定廢棄。

三、經查，相對人執有抗告人簽發之系爭本票，並載有免除作成

    拒絕證書，詎經提示未獲付款，依票據法第123條規定，聲

    請准許就票面金額及依法定年息計算之利息，對抗告人強制

    執行等情，已據提出本票1紙為證。依形式上觀察，系爭本

    票已具備票據法第120條所定本票各項應記載事項，原審據

    以准許，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雖為前開抗辯，惟此屬實

    體權利義務之爭執，依前開說明，應由抗告人另行提起訴訟

    救濟解決，並非本件非訟程序所得審究。從而，本件抗告意

    旨指摘原裁定，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非訟事件，依法應由關係人負擔費用者，法院裁定命關係人

    負擔時，應一併確定其數額，非訟事件法第24條第1項定有

    明文，爰依法確定本件抗告程序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由抗告人負擔。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

    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

    49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奕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一份及繳

納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經本院許可後始可再抗告，

前項許可以原裁定所涉及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者為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張祐誠



本票附表：至清償日止利息按週年利率6％計算     編號 發票日 到期日 票 面 金 額（新臺幣） 票據號碼 1 113年10月31日 未載 10,000,000元 TH200676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3號
抗  告  人  張皓閔  
相  對  人  蔡秀卿  
上列當事人間因本票裁定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3日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1077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執票人向本票發票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票據法第123條定有明文。又按本票執票人依上開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許可對發票人強制執行，係屬非訟事件，此項聲請之裁定，及抗告法院之裁定，僅依非訟事件程序，以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如發票人就票據債務之存否有爭執時，應由發票人提起確認之訴，以資解決（最高法院56年台抗字第714號、57年台抗字第76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與其前配偶連文仁明知抗告人前於民國113年2月初次中風急診送醫急救住院治療，於同年3月再度中風住院治療，卻於113年10月31日23時許約抗告人至南投縣草屯鎮洽商，於抗告人到達約定地點後，又將抗告人押至高雄不明地點，並由連文仁毆打抗告人，致抗告人牙斷1顆及口鼻流水，後脅迫抗告人簽立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否則將繼續毆打抗告人。抗告人因遭相對人施以上開暴力脅迫，心生恐懼無力反抗及無自由意識下，簽立系爭本票，實則兩造間無任何借貸關係及業務往來等語。爰依法提起抗告，並聲明：原裁定廢棄。
三、經查，相對人執有抗告人簽發之系爭本票，並載有免除作成拒絕證書，詎經提示未獲付款，依票據法第123條規定，聲請准許就票面金額及依法定年息計算之利息，對抗告人強制執行等情，已據提出本票1紙為證。依形式上觀察，系爭本票已具備票據法第120條所定本票各項應記載事項，原審據以准許，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雖為前開抗辯，惟此屬實體權利義務之爭執，依前開說明，應由抗告人另行提起訴訟救濟解決，並非本件非訟程序所得審究。從而，本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非訟事件，依法應由關係人負擔費用者，法院裁定命關係人負擔時，應一併確定其數額，非訟事件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爰依法確定本件抗告程序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由抗告人負擔。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奕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一份及繳
納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經本院許可後始可再抗告，
前項許可以原裁定所涉及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者為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張祐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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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3號

抗  告  人  張皓閔  

相  對  人  蔡秀卿  

上列當事人間因本票裁定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3日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1077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執票人向本票發票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票據法第123條定有明文。又按本票執票人依上開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許可對發票人強制執行，係屬非訟事件，此項聲請之裁定，及抗告法院之裁定，僅依非訟事件程序，以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如發票人就票據債務之存否有爭執時，應由發票人提起確認之訴，以資解決（最高法院56年台抗字第714號、57年台抗字第76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與其前配偶連文仁明知抗告人前於民國113年2月初次中風急診送醫急救住院治療，於同年3月再度中風住院治療，卻於113年10月31日23時許約抗告人至南投縣草屯鎮洽商，於抗告人到達約定地點後，又將抗告人押至高雄不明地點，並由連文仁毆打抗告人，致抗告人牙斷1顆及口鼻流水，後脅迫抗告人簽立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否則將繼續毆打抗告人。抗告人因遭相對人施以上開暴力脅迫，心生恐懼無力反抗及無自由意識下，簽立系爭本票，實則兩造間無任何借貸關係及業務往來等語。爰依法提起抗告，並聲明：原裁定廢棄。

三、經查，相對人執有抗告人簽發之系爭本票，並載有免除作成拒絕證書，詎經提示未獲付款，依票據法第123條規定，聲請准許就票面金額及依法定年息計算之利息，對抗告人強制執行等情，已據提出本票1紙為證。依形式上觀察，系爭本票已具備票據法第120條所定本票各項應記載事項，原審據以准許，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雖為前開抗辯，惟此屬實體權利義務之爭執，依前開說明，應由抗告人另行提起訴訟救濟解決，並非本件非訟程序所得審究。從而，本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非訟事件，依法應由關係人負擔費用者，法院裁定命關係人負擔時，應一併確定其數額，非訟事件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爰依法確定本件抗告程序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由抗告人負擔。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奕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一份及繳

納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經本院許可後始可再抗告，

前項許可以原裁定所涉及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者為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張祐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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